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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 要:介绍了 进入妨扰 的概念, 阐述了污染企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指出 进入妨扰 现象作为城市化进程达

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产物,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提出, 对城市必须实施科学规划, 合理布局,通过调整城市工业、

生活布局,改善城市功能结构, 合理利用资本投入,实现环境资源多次、多级有效配置, 减少环境污染;引入受环境影响评价

理念,更加合理地规范工业及人居环境结构, 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受到环境的制约降到最低限度 ;运用市场经济手

段,规范房地产业开发, 引入环境评价指数,强化环境因子对地产价格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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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进入妨扰 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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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2

条第 2款关于环境噪声污染定义,构成环境噪声污染

必须同时具备噪声 超标 和 扰民 2个要件。同时还

规定,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

义务和责任。然而, 在现实生活中却存在着这种现

象:某企业厂界噪声值超标,由于原先企业周围全是

空地,无受害者,就不存在扰民,也就不构成环境噪声

污染,因此无需承担治理环境噪声污染的责任。但随

着城市的发展, 企业周围被开发成为住宅小区, 从而

就相应地产生了环境噪声污染。周围入住居民要求

该企业停止污染,赔偿损失,并就此向环保部门投诉。

环保部门根据监测结果要求该企业承担治理环境噪

声污染和缴纳排污费的责任和义务。但企业认为后

建的住宅楼是居民自己故意进入有噪声的区域,污染

是由于住宅楼的建设造成的,企业不应承担污染治理

责任,从而引发了争议。上述现象,在国外被称之为

进入妨扰 ,对此通常都是由污染者承担责任。

2 ! 污染者的责任
(1)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

规定看,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单位必须同时具备 超

标 和 扰民 2个要件才承担治理污染、缴纳排污费的

义务。立法本意是出于对我国目前经济技术条件相

对落后状况的考虑,允许那些噪声虽然超标但却不扰

民的生产活动存在,以此可以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

但这并不意味着要 削足适履 ,哪里有高噪声的企
业,周围就不能再搞其他建设。而只能理解为, 只要

其超标的噪声干扰他人,它就由原先不污染变成了污

染,排污者理应承担污染治理责任。

(2)不对环境造成污染是每一个单位和公民的义

务。通常不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尺度就是其排放的污

染物符合国家或地方的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噪声

的企业对他人生活、工作和学习造成了干扰,且存在

噪声超标的前提,那么它就没有履行不污染环境的义

务,当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从民法的相邻关系来说,企业的生产活动,不

应当对与其相毗邻的他人造成妨碍,不管这个邻居是

原有的还是后来的,只要对于相毗邻的他人造成妨

碍,就要承担排除妨碍的责任。

3! 预防措施

3. 1! 城市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

多年来,由于在经济建设过程中,忽视了一些城

市的总体规划,使得城市的产业布局不合理,乱建现

象严重,加之城市内工业和非工业比例失调,造成城

市旧城区的功能区划分布杂乱,直接导致 进入妨扰 

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因此,对城市必须实施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通过调整城市工业、生活布局,改善城

市功能结构,合理利用资本投入,实现环境资源多次、

多级有效配置,减少环境污染。

我国的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把城市划分为 5

类区域,但随着城市扩张和经济发展,现行的 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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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实施的噪声功能区划,已远不能适应实际需要,

许多原有的功能区域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如%类工

业区中有大量住宅, 是否还应执行原有标准? 撤县

并区后乡村居住环境是否还应参照 & 类区的标准?

∋类区居住、商业、工业混杂的比例应该是多少? 这

些问题都应通过合理调整来解决。

3. 1. 1 ! 城市功能区划的细化
原有的功能区划, 由于划分范围过大, 线条过

粗,加之概念理解上的模糊,导致可操作性差。因此

在制订功能区划时不应在全市范围内机械地划分,

而是应针对各个区域的特征(可以是一个区、县, 甚

至可以是一个街道或社区) ,根据居民住宅、工业污

染源的比例科学地加以划分, 工业污染源和居民密

集区要各自相对集中, 且双方周边要留出适当的缓

冲地域,进而改善现有区划分布杂乱的局面。

3. 1. 2 ! 城市功能区划的纯化

城市功能区划的细化主要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的合理划分,但更重要的还应实现功能区划的纯化。

在划定的居住密集区内不应建设有污染的工业项

目,反之,在划定的工业区内也不应建设居民住宅项

目。通过统一布局,逐步调整,实现居民密集区和工

业区的 泾渭分明 。保证功能区划的纯化,是城市

布局趋于合理的重要保障。

3. 1. 3 ! 城市功能区划的优化

对城市功能区划的细化和纯化而作出的划分区

域,不应是一成不变的,而应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

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通过旧城改造,新区建设,污

染搬迁等手段,提升和调节城市区域功能, 改善城区

的人居环境,以最终达到城市功能区划逐步优化的

目的。

3. 2 ! 引入受环境影响评价理念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作为限制无序发展的一种必

要手段,其目的在于取得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协

调,防止不当开发和建设,也是贯彻 预防为主 方针

的重要保障。但在实践中, 环保部门由于认知上的

偏差,往往陷入这样的误区,即过多地侧重于建设项

目对环境所造成的影响及应该采取的措施,而忽视

了外部环境对项目建成后人们即将从事的活动所可

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这种影响所造成的反馈作用

而应该采取的防范措施, 这也是造成 进入妨扰 现

象的重要诱因之一。

从实质上讲,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也是认识环

境和经济活动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 这种制约

和影响是双方面的, 必须同时加以考虑。这就需要

引入受环境影响评价的观念, 尤其对非污染类项目

更应加以注重。房地产开发等项目本身对环境产生

的影响较小,但受到环境的影响的因素较多,对环境

的要求普遍较高。在符合生态规律的基础上,做好

受环境影响评价,不但能够更加合理地规范工业及

人居环境结构,而且体现了 以人为本 的理念。要
把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和受到环境的制约降到最

低限度,充分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以避免造成环境投

入的重复和浪费。

3. 3 ! 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规范房地产业开发

目前房地产买卖中所采取的方式多为期房交

易。人们在选择房产时,考虑较多的是价格、地段、

学区等看得到的因素,而对将来的居住环境,仅仅是

从平面图或模型上有所了解,无法直观感受。而签

订的住房合同中又缺少这方面的承诺,口头承诺又

常常与事实不符,入住后才发现受污染问题,进而成

为 进入妨扰 现象的直接受害者。因此对房地产业
开发的规范问题,应该正确引入环境评价指数, 强化

环境因子对地产价格的调节作用,以此来规范房地

产业开发运作。

( 1)坚持公正透明的原则,公开环境影响评价的

结果,尤其应当注重受环境影响评价结果,公布对立

项阶段该项目所在地的基本环境状况,包括周边各

个污染源状况、噪声本底值、电磁辐射状况等的数据

和资料。

( 2)公开至少5年近景的规划。

( 3)正确地引入环境评价指数,利用市场经济杠

杆,调节房产价格,促使开发商真正重视环境问题,

进而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加大对环境保护的投入。

(4)在购房合同中应加入环境状况条款。一方

面,使开发商们的承诺具有法律效力;另一方面,使

居民在充分享有知情权的情况下,有目的地行使选

择权,以此表明在某一价格下对周围地区环境的认

同,以减少今后不必要的纠纷。

4! 结语

进入妨扰 现象作为城市化进程达到一定阶段

出现的产物,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环保

部门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把预防为主和污染源治理相

并重,在实践中大胆创新,不断摸索, 逐步消除直至

彻底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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